关于《中山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（征求
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
1、 修订背景
中山市政府质量奖是我市最高质量奖项，自2012年设立以来已累计评审8届，共评选出29家获奖组织。政府质量奖是从国家和省都有设立的奖项，目的是总结和分享组织成功经验，树立质量标杆，引领社会各类组织提高管理水平及质量效益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，推动我市在更高起点上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发挥了明显作用。
现行的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山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中府办〔2021〕46号）将于2026年底到期，为保证政策文件的延续性，按照《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》（粤府办〔2021〕55号）进行修订，形成《中山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征求意见稿》）。
二、修订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；
2.《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》；
3.《广东省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》（粤府办〔2021〕55号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（一）修改地域限制表述。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规定,删除“在中山市行政区域内”的地域限制表述，修改为“在中山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”。
（二）删除市政府质量奖评选周期。现行《管理办法》规定市政府质量奖每两年评选一次，按照《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要求，须逐级上报市政府、省政府，获批后才可举办，因此删除评选周期表述。




